○○○○○○○○○○計畫

   契  約  書   
委託單位：○○○○○○

承辦單位：朝陽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  ：○○○ 教授
計畫總經費  ：新台幣○○○元整

計畫執行期間：○○年○月○日起至○○年○月○日

朝陽科技大學產學合作契約書(範本)
                   （以下簡稱委託人）委託朝陽科技大學（以下簡稱受託人）執行

                   計畫，雙方約定條款如下：

一、計畫主持人：

二、計畫編號：
三、執行期間：

四、計畫內容：

    (例：詳如計畫書)               

五、計畫總經費：新台幣         元整（以下4項之加總金額）；經費明細如下：(請同步檢附經費預算表)
 (單位：元/新台幣)
    1、一般項經費：            （如：人事費、業務費、雜費）
    2、設  備  費：             
3、委外項經費：             
4、總管理費  ：               

六、付款方式：契約書簽訂完成後，由受託人出具收款收據向委託人請領撥付本計畫總經費之100%。計畫內如有人事聘任之需求（如：專兼任助理或臨時工），請與廠商協調簽約後一次性付全額款項或簽約後撥付計畫總經費之第一期款應達60%，餘款則可依計畫進度分期付款，俾利符合勞動部之撥付薪資規定。
七、經費報銷：按付款方式由受託人出具領據向委託人請款。

八、其他約定事項

1、 委託人有義務提供正確且必須之資訊，以協助本計畫之執行；若因委託人有虛構偽造等情事，致使計畫執行結果與事實不符，或使受託人遭受有形或無形損害時，其一切責任由委託人負責之。

2、 如受託人於執行計畫過程中，發現委託人有不實、不當、隱瞞欺騙或應付款項未付等可歸責於委託人之事由，致使計畫無法進行，得通知委託人終止本契約，已執行之計畫相關費用仍應給付。

3、 委託人或受託人因故必須終止計畫之執行時，雙方均應以書面於十五日前通知終止本計畫，委託人並應給付本計畫已發生之相關費用。

4、 雙方對於所提供之資料及執行計畫之結果，有保密之義務，除依法令提供司法機關或相關政府機關外，非經雙方之同意，不得任意告知第三人。

5、 受託人或委託人在計畫執行期間內，如需變更計畫內容、延長執行期間或增加費用，得提出具體理由，徵得對方書面同意後變更之。

6、 本契約書正、副本各兩份，由委託人及受託人各持正、副本乙份。

7、 受託人與委託人同意進行網站相互連結。

委託人：                                  

代表人：                （簽章）           

統一編號：                                  

地  址：                                       

連絡電話：
受託人：朝陽科技大學

代表人：                 （簽章）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簽章）

地      址：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    

連絡電話  ：04-23323000轉分機○○○○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